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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新河社区项目

（二）项目单位

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1 月 28 日，注册地

位于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庐山南路 29号基金大厦 15楼 1501 室，法

定代表人为王梅。经营范围包括土地开发整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国有资产运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及节能减

排示范城市相关项目运营；国有自然资源及城市公共资源开发运营；

企业注册代理服务、财务外包服务；办公租赁、物业管理、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城乡统筹开发，城镇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城中

村及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及厂房开

发建设、经营管理；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理，以自

有资金开展投融资业务。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18 年 3 月 15 日，聊城市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山东省

建设项目备案证明》（2018-371591-70-01-008847）

2017年3月15日，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贸发展局批复《关

于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新河社区项目节能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聊高新区经能审字【2018】06 号）

2017 年 3 月 23 日，聊聊城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

局出具《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新河社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聊高新环报告表【2018】9号）



3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该项目占地面积 252957 ㎡（约 379.43 亩），回迁安置区总建

筑面积40.66万㎡，其中住宅建筑面积24.9万㎡，公建建筑面积2.08

万㎡，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9.44 万㎡，地下储藏室建筑面积 4.24 万

㎡，拟建 84栋 6 层住宅楼以及幼儿园、商业服务、农贸市场、社区

服务设施、社区办公、物业管理、医疗卫生、金融邮电、文化活动

中心、养老设施、变电室、换热站、垃圾转运站等配套公建设施。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 48个月，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原定建设期为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1 月，由于资金问题建

设进度缓慢，本次续建计划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

（2）《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3）《聊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6）《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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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设部城市居住小区试点综合评价内容（实施方案）》；

（8）《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定》；

（9）《住宅设计规范》；

（10）《山东省绿色建筑设计规范》；

（11）《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场设置标准》；

（12）《城市道路绿化规划及设计规范》；

（13）《建筑电气设计技术规范》；

（14）《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15）《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16）《聊城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4-2030》；

（17）《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新河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

告》的委托书；

（18）建设方提供的有关基础资料和数据；

（19）企业提供的基础资料和数据。

（二）编制原则

1、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2、符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的原则；

3、符合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习俗和传统风貌，气候

特点与环境条件；符合低影响开发的建设要求，充分利用河湖水域，

促进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对其各种规划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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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和确定，如日照标准、房屋间距、密度、建筑布局、道路、绿

化和空间环境设计及其组成有机整体等，均与所在城市的特点、所

处建筑气候分区、规划用地范围内的现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密切相关。在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利用和强化已有特点和条件，

为整体提高居住区规划设计水平创造条件；

4、适应居民的活动规律，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防灾、

配建设施及管理要求，创造安全、卫生、方便、舒适和优美的居住

生活环境；

5、为老年人、残疾人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提供条件；

6、为工业化生产、机械化施工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多样化创

造条件；

7、为商品化经营、社会化管理及分期实施创造条件；

8、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综合效益。

（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估算总额

本项目总投资 157470.9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50693.78 万元，

建设期利息 6375.4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01.73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中：工程费用 83494.34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0023.55 万元，

基本预备费 7175.89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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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3）采用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

2. 资金来源

考虑资金成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为减轻财务负担，提高资

金流动性，本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步确定项目资金

来源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按照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定，参考临近相关区位地块的级差地

租和拍卖价格，本片区经营性用地性质为居住、可研土地、商业用

地，其中居住用地 246 亩，可研土地出让面积 385 亩，商业用地 348

亩。居住地块出让价格约为 324 万/亩，可研土地出让价格约为 75

万/亩，商业用地出让价格 100 万/亩，取得土地出让收益合计为

143379 万元，扣除政府各类基金 16001.1 万元,净收益为 127377.9

万元。

表 2： 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单位：万元

腾空土地出让面积（亩） 1,358.43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57,470.92 100%

一、资本金 79,470.92 50.47%

自有资金 79,470.92

二、债务资金 78,000.00 49.53%

专项债券 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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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区土地面积（亩） 379.43

住宅土地出让面积（亩） 246.00

出让单价（万元/亩） 324.00

预计出让收入（万元） 79,704.00

科研土地出让面积（亩） 385.00

出让单价（万元/亩） 75.00

预计出让收入（万元） 28,875.00

商业土地出让面积（亩） 348.00

出让单价（万元/亩） 100.00

预计出让收入（万元） 34,800.00

预计总出让收入（万元） 143,379.00

扣除：政府各类基金 16,001.10

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7,168.95 5.00%

教育资金 2,867.58 2.00%

农田水利资金 2,867.58 2.00%

廉租住房建设资金 2,867.58 2.0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29.41 0.16%

净收益 127,377.90

（二）运营收入预测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底商租赁收入和停车位收益。运营

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1、底商租赁收入

本项目可供底商租赁的面积约为 11,021.60 ㎡，每平出租单价

为 350 元/㎡，第一年出租率为 50%，2023 年至 2027 年逐年递增 10%，

2028 年递增 5%，后续按照 95%出租率计算。

2、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可供出售的停车位有 2,360.00 个，按照 4万元/个，2023

年至 2025 年出售比例为 30%、40%和 30%，取得年停车位收入为

8,563.12 万元。

表 3：运营收入估算表

年度 底商租赁收入 停车位收入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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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53.73 2,568.94 2,722.66

2024 年 184.47 3,425.25 3,609.72

2025 年 215.22 2,568.94 2,784.15

2026 年 245.96 - 245.96

2027 年 276.71 - 276.71

2028 年 292.08 - 292.08

2029 年 292.08 - 292.08

合计 1,660.25 8,563.12 10,223.37

（二）运营成本预测

1.相关税费

结合本项目涉及的行业性质，测算中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表 4：项目税费表

税目 税率 类别

增值税

13% 外购原辅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

9% 工程类费用、管输费收入

6% 其他服务类费用

城建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水利基金 1%

企业所得税 25%

2.利息支出

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建设期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78000.00 万元，假设年利率 3.50%，期限 7 年，资金充裕时偿还部

分本金。

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表 5：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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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合

计

2022 年 78,000.0

0

78,000.0

0

3.5% 0.00

2023 年 78,000.

00

78,000.0

0

3.5% 2,730.00

2024 年 78,000.

00

78,000.0

0

3.5% 2,730.00

2025 年 78,000.

00

78,000.0

0

3.5% 2,730.00

2026 年 78,000.

00

78,000.0

0

3.5%

2,730.00

2,730.00

2027 年 78,000.

00

78,000.0

0

3.5%

2,730.00

2,730.00

2028 年 78,000.

00

78,000.0

0

3.5%

2,730.00

2,730.00

2029 年 78,000.

00

78,000.00 0.00 3.5%

2,730.00

80,730.00

合计 78,000.0

0

78,000.00 19,110.0

0

97,110.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6。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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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一、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130,402.78 4,007.45 3,102.03 308.60 347.18 366.47 366.47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302.21 397.73 317.88 62.64 70.47 74.39 74.39

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30,100.57 3,609.72 2,784.15 245.96 276.71 292.08 292.08

二、折旧和摊销

总折旧和摊销

息税前利润 130,078.61 3,583.37 2,784.15 245.96 316.24 333.81 333.81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总财务费用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2,730.00

税前利润 127,370.57 879.72 54.15 -2,484.04 -2,453.29 -2,437.92 -2,437.92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31,842.64 219.93 13.54

五、净利润 95,527.93 96,187.72 96,228.33 93,744.29 91,291.00 88,853.09 86,4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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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项目运行

期

（建设

期）2018

年

（建设

期）

2019 年

（建设

期）2020

年

（建设

期）

2021 年

（建设

期）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合计

一、经营

活动净现

金流量
-

现金流入
-

现金流出
-

二、投资

活动净现

金流量

-3,247.0

9

-8,117

.73

-9,741.

28

-11,364

.82

-125,000

.00

130,100

.57

3,609.7

2

2,784.1

5
245.96 276.71 292.08 292.08

-19,869

.64

现金流

入
130,100

.57

3,609.7

2

2,784.1

5
245.96 276.71 292.08 292.08

137,601

.28

出让

土地净收

益

127,377

.90

127,377

.90

剩余

资产处置

净收益
153.73 184.47 215.22 245.96 276.71 292.08 292.08

1,660.2

5

出售车位
2,568.9 3,425.2 2,568.9 - - - - 8,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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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4 2

现金流

出 3,247.09
8,117.

73

9,741.2

8

11,364.

82

125,000.

00

154,223

.83

建设

投资 3,247.09
8,117.

73

9,741.2

8

11,364.

82

125,000.

00

154,223

.83

三、筹资

活动净现

金流量
3,247.09

8,117.

73

9,741.2

8

11,364.

82

125,000.

00

-2,730.

00

-2,730.

00

-2,730.

00

-2,730.

00

-2,730.

00

-2,730.

00

-80,730

.00

60,360.

92

现金流

入 3,247.09
8,117.

73

9,741.2

8

11,364.

82

125,000.

00
- - - - - -

157,470

.92

其中：

项目资本

金投入
3,247.09

8,117.

73

9,741.2

8

11,364.

82

47,000.0

0

79,470.

92

专项债券

融资

78,000.0

0

78,000.

00

银行贷款
-

现金流

出 - - - -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80,730.

00

97,1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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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

利息支出
- -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2,730.0

0

19,110.

00

偿还专项

债券本金
- - - - - - - -

78,000.

00

78,000.

00

银行贷款

利息支出 - -

偿还银行

贷款本金 -

净现金流

量 - - - - -
127,370

.57
879.72 54.15

-2,484.

04

-2,453.

29

-2,437.

92

-80,437

.92

40,491.

28

期末资金

余额 - - - - -
127,370

.57

128,250

.29

128,304

.44

125,820

.40

123,367

.11

120,929

.20

40,49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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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 5 月发行成功，期限 7 年，资金

充裕时偿还部分本金，故测算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时，2029 年

仅计算 5个月。

2. 各项表格数据计算时若存在尾差系保留小数位数所致，数据

无实质性差异。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运营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

融资资金。通过对运营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测算

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37,601.28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97,11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

息总额倍数达到 1.42 倍。

表 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新河社区项目（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78,000.00 19,110.00 97,110.00

融资合计 78,000.00 19,110.00 97,110.00

覆盖倍数 1.42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保证严格按照《财政部

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161 号）等政府债券管理规定履行相应义务，接受财政部门

的监督和管理，并保证政府专项债券专款专用。

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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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

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按时、足

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涉及房屋拆迁，存在房屋拆迁及补偿有

关的问题，对于该类风险，项目业主将采取下列防范及化解措施：

（1）严格按照山东省、聊城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有关文

件规定，并与当地政府、居民和其他各方协商，制定补偿程序和补

偿标准。

（2）对需要搬迁的住户和相关设施，积极与产权单位沟通，制

定完善的搬迁方案，对可能影响公众生活的，要制定应急预案和临

时措施方案，确保公众生活和商业经营不受影响。

（3）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印发宣传资料，广泛宣传拆迁补偿

政策，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增强群众对政策的理解。

（4）制定合理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和办法（不要忽略特殊

土地、建筑物的拆迁安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安置和房屋

拆迁统筹推进。

（5）编制影响居民各项生活的补偿方案，落实项目建设对设施

补偿、拆迁补助、临时安置补助、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措施。

（6）严格履行规定程序，房屋征收拆迁前及时组织拆迁公告，

并就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和政策征求群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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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拆迁方案经依法批准后，要依法规范实施，确保拆迁补偿

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防止出现拖欠、截留、挪用问题。

（8）按政策做好被拆迁居民的生活、工作、等各项保障。

（9）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认真做好房屋

拆迁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10）做好非法强制拆迁、强制建设、非法租用买卖土地等非

法行为的防范措施。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项目经济社会影响类风险主要表现在：对拆迁居民生活质量的

影响、对项目周边区域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影响、对城市建设和行

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1）对于本次拆迁的居民，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地方当

前相关补偿安置标准进行补偿，保证拆迁农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

（2）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具体施工方案，

编制施工期间周边居民生活保障和交通导行方案，并配备一定数量

的人员协助周边居民避开施工现场，确保施工过程周边居民的正常

生活不受干扰。

（3）与当地水、电、天然气和热力公用部门签订协议，保障项

目建设后正常供应，并与专业部门详细制定各项工程管线布局方案，

确保公用工程安全可靠。

（4）本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当地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并带动

房地产相关产业的活跃，对当地社会经济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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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新河社区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聊城高新控股集团，实施单位

为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78000.00 万元

用于新河社区项目建设，年限为 7 年。

（二）评估过程

新河社区项目主要针对立项合法性、立项合理性、筹资合规性、

政策重叠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估、分析与论证，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评估内容与结论

（一）项目立项情况

1．立项合法性。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省及地方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符合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的相关规定。项目的建设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立项合理性。新河社区项目加快推进了棚户区改造，不仅能

使千百万困难群众告别“忧居”，更能实现建设“新型城镇化”的

目标，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

的城镇化，棚户区改造作为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的

关键抓手，显得尤为重要。

3．筹资合规性。项目总投资 157,470.92 万元，所需建设资金

由企业自筹、专项债券和银行贷款解决，资金来源渠道符合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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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根据《新河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资金筹措程序科学规

范。

4．政策重叠性。本次申请的新河社区项目与已设立的专项资金

使用方向或者用途无重叠或交叉。

（二）项目可行性

1．实施方案可行性。根据《新河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技术路线完整、可行、合理，项目组织比较合理，项目将采用

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与项目有关的基础

设施条件能够得以有效保障。

2．财政可承受能力。该项目资金申请规模对本单位财政规划项

目支出规划控制数无影响。

3．执行保障性。本次项目实施，将建立专门机构作为项目管理

单位负责项目的实施、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项目的设计、供货、

施工、监理、安装等均按照建筑法、招标投标法进行。

（三）项目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本项目绩效目标为通过规划和设计，项目

建成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不仅能使千百万困难群众告别“忧居”，

更能实现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社会

和谐。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棚户区改造作为破解城

市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抓手，显得尤为重要。本项目

符合聊城市城乡建设规划，符合聊城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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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可实现性、绩效可持续性等情况。建立健全了保障

绩效目标实现的项目实施办法和措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严谨有

效的财务管理和内控制度，有科学、合理、可行的项目管理内容和

相关的目标要求，来确保绩效目标可实现性和绩效可持续性。

（四）支出排他性及风险。本次申请的新河社区项目财政投入

不会引起不良效应及风险，不会导致其他领域、市场主体投入的减

少、产出和效益的损失。

（五）总体结论

综合上述绩效评估情况，我们认为本次申请的新河社区项目绩

效目标指向明确，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

评估过程经调查研究及科学论证，符合实际。

（六）评估结论

新河社区项目项目收益 137,601.28 万元，项目融资本息合计

97,11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42，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项

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本项

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项目建设符合本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本地区社会和人文环境所接

受。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目标指向明确，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

方向、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可实现性较强，实施方案比较有效，

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

用要求。

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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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新河社区项目 主管部门
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

管理部

项目实施

单位
山东九州高科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属性 以前年度延续性项目 新增延续性项目□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限 2018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

拟投资数

（万元）

2022 年度资金总额：157470.92 万元

其中：1、政府专项债券资金：78000 万元。

2、其他财政拨款资金：

3、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资金：79470.92

项目绩效

目标

长期目标 2022 年度目标

通过规划和设计，项目建成后加

快推进棚户区改造，不仅能使千百万

困难群众告别“忧居”，更能实现建

设“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提高城镇

化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新型城镇化

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棚户区改造

作为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

质量的关键抓手，显得尤为重要。本

项目符合聊城市城乡建设规划，符合

聊城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

求。

该项目约 379.43 亩，总建筑

面积 40.66 万㎡，拟建 79 栋 6

层住宅楼以及配套公建设施，年

度内预期完成 79 栋楼的主体施

工。

2022 年

度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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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建设楼座数量 ≥79 栋

项目基本建成数
≥712 套

质量指标
竣工验收通

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是否达到计划 100%

资金拨付是否及时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是否在投资预

算内

≤10%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

标
项目年度投入资金 ≥2亿元

社会效益指

标

提升城市形象，美化城

区环境

效果显著

改善棚户区群众居住条

件

≥9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项目建设完成后，同时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

≥2例

项目设计建设使用年限 =50 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周边社会公众对施工噪

声污染防治的满意

度

≥90%

回迁安置群众生活满意

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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